
证券代码：300015� � � �股票简称：爱尔眼科 编号：2013-022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1、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13年5月24日召

开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2013年5月2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

网站上予以了披露。

2、本次分红派息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2012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427,

2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42,720,000.00元。由

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股份授予原因，截至2013年1月21日公司总股本增至432,646,500股，按照“现

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 的原则，公司按最新股本计算的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的总股本

432,646,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987411元（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

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888670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938040元，权益登记日

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

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148113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49371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

补缴税款。】

三、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6月5日；

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6月6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为：2013年6月6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2013年6月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2013年6月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

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240

许龙华

127 00*****888

刘多元

2 01*****064

王于蓝

128 00*****598

刘俊

3 01*****437

李军

129 01*****527

张昊志

4 01*****401

肖耀廷

130 01*****857

唐佳玲

5 01*****419

蔡劲锋

131 01*****647

文建惠

6 00*****769

梁军

132 00*****458

郭芳

7 00*****838

谷威

133 01*****372

陈平虎

8 00*****473

闵燕

134 00*****852

杨智宽

9 01*****461

李俊

135 00*****326

潘育华

10 01*****481

王兰

136 00*****330

王琰

11 01*****961

赵家良

137 00*****145

王丽华

12 01*****639

孟凡宝

138 00*****456

何建红

13 00*****325

韩贤奎

139 00*****970

郭子毅

14 01*****038

刘新荣

140 01*****051

宁智

15 01*****205

高岩

141 01*****230

胡晓

16 01*****309

刘利

142 01*****062

刘祥腾

17 01*****293

成海江

143 00*****992

王仑

18 01*****929

袁俊彦

144 00*****542

周君亚

19 01*****803

陈鹏

145 01*****757

冯珺

20 01*****482

林思勇

146 01*****082

江乐平

21 01*****846

曹向荣

147 01*****490

彭志坤

22 01*****491

李希

148 01*****586

吴士君

23 01*****156

徐英涛

149 01*****902

徐钢

24 01*****558

欧阳红专

150 01*****831

伍晋弘

25 00*****789

李琳

151 00*****166

裴惠

26 00*****173

陈琳

152 01*****568

杨勋

27 01*****191

尹泳红

153 01*****905

周进

28 01*****853

张思文

154 01*****114

巫雷

29 01*****382

杨昭学

155 01*****932

石玉萍

30 00*****991

许威

156 01*****371

林江

31 01*****204

龙卫兵

157 01*****551

陈华

32 01*****835

杨明轩

158 01*****672

白英

33 08*****099

湖南爱尔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159 01*****894

陈应城

34 01*****145

陈邦

160 00*****092

王心莲

35 01*****353

李力

161 00*****526

唐建

36 00*****532

郭宏伟

162 01*****583

龚力力

37 00*****863

万伟

163 01*****865

陈晓钟

38 00*****620

谢建国

164 01*****828

黄加兵

39 01*****941

陈跃华

165 01*****832

谭健华

40 00*****270

文智伟

166 00*****132

王慧

41 01*****568

康建军

167 01*****642

王军

42 01*****092

郭世宏

168 01*****841

黄景华

43 00*****654

张玲

169 01*****974

李旭松

44 00*****555

罗维骁

170 01*****863

唐昌林

45 00*****133

李建平

171 01*****024

姚明君

46 01*****477

李雅

172 01*****944

王晶

47 00*****482

罗新店

173 01*****461

陈茂盛

48 00*****742

王翠兰

174 01*****686

谭吉林

49 01*****452

李晓芬

175 00*****453

桂君民

50 01*****427

黄江平

176 00*****628

苟甫伟

51 01*****140

陈小明

177 01*****400

王刚

52 01*****260

罗双喜

178 01*****352

秦应祥

53 01*****588

张宇

179 01*****635

杨宇

54 01*****052

桂元蛟

180 01*****070

张北平

55 01*****496

成静平

181 01*****515

周自强

56 01*****662

张艳

182 00*****153

崔永弘

57 01*****950

林丁

183 00*****577

张鸣

58 01*****930

王丛香

184 01*****221

何勇川

59 01*****398

马代金

185 01*****646

王志全

60 00*****875

贺珊婷

186 00*****581

周奇志

61 01*****867

叶长华

187 01*****472

屈直

62 00*****271

王启常

188 00*****283

刘乐飞

63 01*****292

刘新平

189 01*****694

陈志永

64 01*****623

吴娜

190 01*****504

孟（乐

65 00*****978

陈忠平

191 01*****171

李立刚

66 01*****817

周浩东

192 01*****323

郭永红

67 01*****506

周臻

193 01*****907

赵瑞博

68 01*****220

陈杰

194 01*****335

刘雪芳

69 01*****904

李盛霞

195 01*****572

韩晓冬

70 01*****620

牛晓光

196 01*****885

方军

71 00*****221

石明华

197 01*****073

罗卫兵

72 01*****486

曾宪武

198 01*****811

姚慧

73 00*****362

叶应嘉

199 01*****774

范真

74 01*****275

夏良琴

200 01*****647

高平

75 01*****320

许进军

201 01*****036

林振德

76 00*****140

王秋生

202 00*****360

武哲明

77 01*****053

汪建

203 00*****968

吴斌斌

78 01*****779

刘莉

204 01*****623

晏艳霜

79 01*****684

陈自新

205 01*****234

谢亚林

80 01*****023

秦光勇

206 00*****784

何全安

81 00*****202

汤云

207 00*****672

常征

82 01*****416

吴建华

208 01*****990

王红兵

83 01*****248

喻长泰

209 01*****055

黄明汉

84 01*****450

曾庆延

210 01*****705

曹珊

85 01*****612

凃惠芳

211 01*****306

杜宁静

86 01*****746

吴作红

212 01*****572

秦斌

87 01*****460

张将

213 00*****822

张熙健

88 00*****917

雷晓华

214 01*****478

王军

89 01*****595

张青松

215 00*****175

黄佳

90 01*****580

王勇

216 01*****130

李曼

91 00*****394

戴鸿斌

217 01*****834

杨泳

92 01*****139

叶桂生

218 00*****483

王爱琴

93 01*****016

孙代红

219 01*****136

陈新榕

94 01*****176

彭涛

220 01*****469

司马晶

95 01*****390

王国华

221 00*****398

孙同

96 01*****372

王亚雄

222 01*****135

罗景军

97 00*****424

谷树严

223 00*****353

尚力强

98 01*****244

徐增旭

224 01*****774

于长江

99 01*****861

黄红深

225 01*****404

刘茂雄

100 01*****009

赵世洪

226 01*****896

刘勇

101 01*****884

马艳霞

227 01*****863

张晓山

102 01*****318

那辉

228 01*****261

张中敏

103 01*****344

张岩

229 01*****427

陈峻

104 01*****571

孙喆

230 00*****228

王建强

105 01*****840

牛晓霞

231 01*****391

王云华

106 01*****738

周明波

232 01*****927

孟觉天

107 00*****614

刘大栋

233 01*****139

包楼军

108 01*****744

张焱

234 00*****772

李镜海

109 01*****633

刘东辉

235 01*****006

刘云川

110 01*****099

郑立国

236 00*****823

王发斌

111 00*****260

李绍伟

237 01*****137

姜剑

112 00*****922

马利波

238 01*****159

鲁勇

113 01*****574

方学军

239 01*****250

叶波

114 01*****368

赵平

240 01*****907

刘学群

115 01*****271

周衍文

241 01*****583

朱加贵

116 01*****738

杨积文

242 01*****929

卢恒松

117 00*****157

李冰

243 01*****357

杨秋艳

118 01*****166

史庆成

244 01*****054

邱新文

119 01*****017

苏云

245 01*****720

范金鲁

120 01*****134

范瑞

246 00*****726

刘汉生

121 01*****366

宋惠军

247 01*****602

于妍娉

122 01*****269

姜晓燕

248 01*****466

黄平

123 00*****045

李秀楠

249 00*****835

刘虹

124 00*****597

韩忠

250 01*****313

胡红莉

125 01*****669

李爱明

251 00*****165

李桥

126 00*****341

唐仕波

252 01*****582

盛耀华

六、咨询办法

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198号新世纪城12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731-82570739

传真：0731-85179288-8039

联系人：唐佳玲、黄强

七、备查文件

1、公司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2、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507� � � �证券简称：涪陵榨菜 公告编号：2013-018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年4月19日召开的2012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55,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5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

派3.15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先按每10股派3.32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a

；对于QFII、

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52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7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6月6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6月7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6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6月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198

重庆市涪陵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 08*****018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3 08*****256

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部门：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重庆市涪陵区体育南路29号

咨询联系人：黄正坤 余霞

咨询电话：023-72231475

传真电话：023-72231475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00210� � �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公告编号：临2013-015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方式举行， 于2013年5月30日在上海市莘庄工业区申富路618号公司会议室召

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网络和非网络方式），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5,791,484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24.07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不适用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不适用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不适用

（三）表决方式：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由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郭峰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5人，未出席会议董事长沈雯、董事沈臻、独立董事朱红军因公务无法参加；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董事会秘书与财务总监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

比

例

%

弃权票

数

弃权

比

例

%

是否

通过

1

公司

2012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345,791,484 100 0 0 0 0

通过

2

公司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345,791,484 100 0 0 0 0

通过

3

独立董事

2012

年度述职报告

345,777,484 99.99 0 0 14,000 0.01

通过

4

公司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345,777,484 99.99 0 0 14,000 0.01

通过

5

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45,777,484 99.99 0 0 14,000 0.01

通过

6

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45,769,484 99.99 22,000 0.01 0 0

通过

7

关于聘任公司

2013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345,791,484 100 0 0 0 0

通过

8

关于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上

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续签

相互担保协议并提供相应担

保的议案

9,259,998 99.61 22,000 0.24 14,010 0.15

通过

9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345,791,484 100 0 0 0 0

通过

10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345,597,284 99.94 194,200 0.06 0 0

通过

其中，议案8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及其董事长沈雯、副董事长郭峰和董事

唐继锋合计持股336,495,476股，均回避表决。

议案9为特别决议，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朱玉婷与叶彦青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符合 《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1、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紫江企业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2、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5月31日

2013年 5 月 3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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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84� � � �证券简称：鲁银投资 编号：临2013-023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2年12月30日召开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鲁银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以下简称"《预案》"） 及与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其他议案，并于2013年1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相关公告，公司股票于2013年1月4日复牌。

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盈利预测工作已经完成。依照国有资产

评估管理的相关规定，公司和控股股东正在进行标的资产评估报告备案等相关工作。待相关工作完成后，

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并及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提请股东大

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能涉及的有关重大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

的审批程序等均已在《预案》中披露。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相关事项。

上述事项尚存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О一三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555� � � �股票简称：*ST九龙 公告编号：临2013-34

� � � � � � � � � 900955� � � � � � � � � � � � � *ST九龙B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由李勤夫等人组成)第36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5月29日以传真及邮件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由李勤夫等人组成）第36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3年5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

事8人，实到董事7人。独立董事吴艾今因故缺席本次会议，没有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发表意见。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向公司股东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或金融机构申

请人民币2.5亿元短期借款，并由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名义下的资产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2013年3月19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由李勤夫等人组成）第34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议案，但在之后4

月7日召开的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却未获通过本议案。

目前，公司下属两家子公司的银行借款又即将到期，分别是：

平湖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有限公司，借款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将于2013年7月到期；

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借款金额人民币2亿元，将于2013年8月到期。

为了筹集资金偿还上述借款，避免下属子公司再次出现借款逾期的情况，同意由公司下属子公司再向公

司股东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或金融机构申请人民币2.5亿元的短期借款， 借款期限为6

个月，年化利率不超过8.5%，由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名义下的资产提供抵押担保。

本议案将再次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勤夫先生、李梦强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由李勤夫等人组成）

2013年5月31日

股票代码：601011� � �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2013-017号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近日，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七台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

《七台河市发改委关于下达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项目2013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七发改[2013]40

号）文件，根据《黑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项目（第一批）2013年中

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黑发改投资[2013]399号）文件精神，七台河市财政局拨付公司30万吨/年煤焦油

深加工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4000万元。目前，该项资金已经拨付到公司全资子公司七台河宝泰隆圣迈煤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银行账户。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暂不确定上述政府补助对公司当期损益影响额，待公司与相关单位沟通后，确认当期损益影响额再

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598� � �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2013-028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2013年5月27日起停牌。

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本公司拟进行资产出售重大事项，该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为保

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3年6月3日起

停牌不超过30日。本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组织审计机构、评估机

构、法律顾问和独立财务顾问等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各项工作。停牌期间公司将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待相

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11� � �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13-043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通

知于2013年5月2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2、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于2013年5月29日以现场结合传真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杭州市滨江区西兴工业园区聚

园路8号公司会议室。

3、董事会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其中参加现场会议董事5名，以传真方式参加会议董

事4名；发出表决单9份，收到有效表决单9份。

4、董事会会议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会议由董事长姚新义先生主持。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合法、合规性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1项议案：

1、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4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署光伏资产业务及

延伸权益转让框架协议的议案》。董事姚新义、吴子富、喻波和江挺候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关于公司签署光伏资产业务及延伸权益转让框架协议暨复牌的公告》 详见公司于2013年5月30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的2013-045号文。

另外，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于2013年5月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002011� � �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13-044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监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通知

于2013年5月2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2、召开监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于2013年5月29日以现场结合传真方式召开，会议召开地点为杭州市滨江区西兴工业园区聚园路8

号公司会议室。

3、监事会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5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5名，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监事2名，以传真方式参加会议监

事3名；发出表决单5份，收到有效表决单5份。

4、监事会会议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会议由监事倪红汝女士主持。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合法、合规性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1项议案：

1、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署光伏资产业务及延伸权益

转让框架协议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公司已于2013年5月30日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3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002011� � �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13-045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署光伏资产业务及延伸权益

转让框架协议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公司股票自2013年5月31日开市起复牌。

2、本次签订的为光伏资产业务及延伸权益转让框架协议，属于各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

向性约定，因此，该转让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次光伏资产业务及延伸权益转让的实施等事项亦需履行公

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批程序。

3、《光伏资产业务及延伸权益转让框架协议》签订后涉及的各后续事宜，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交易概况

1、基本情况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3年5月2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署光伏资产业务及延伸权益转让框架协议的议案》，同意公

司根据战略规划的调整要求，剥离拥有的光伏资产业务及延伸权益，将持有的内蒙古盾安光伏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盾安光伏科技"）、内蒙古盾安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盾安电力"）、甘肃盾安光伏

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盾安电力"）、新疆伊吾盾安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盾安电力"）

四家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目标股权"）及其延伸权益（即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煤田城梁井田的1.3

亿吨煤炭资源配置权）（以下简称"目标资产"）按照约定的条件全部转让给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盾安集团"）或/及其指定第三方。

2、交易履行的相关程序

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双方尚未签署正式协议，待正式协议签署后，亦需履行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

策审批程序。

盾安集团与公司拟共同聘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目标股权、目标

资产进行审计和评估。

3、关联情况说明

盾安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63%，同时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75.10%的股

份，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2.96%。故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1、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泰安路

法定代表人：姚新义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对集团内部的投资、控股、资产管理、资本运作；销售：中央空调主机及末端设备、

制冷配件、炉具及热水器配件，水暖阀门与管件、家用电器、环保仪器设备；金属材料；货物进出口（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12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3,401,731.34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383,547.87万元；201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3,895,031.02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200,726.79万元。（经审计）

关联关系：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89,069,416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63%；同时持有公

司控股股东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75.10%的股份。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情况：

（1）内蒙古盾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11月18日，注册地址乌拉特后旗青山工业园区，注册

资本60,000万元。该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多晶硅、单晶硅、单晶切片、磨、抛光、多晶锭、多晶切片；太

阳能电池、组件和系统；多晶硅副产物综合利用产品，承担工程服务和咨询业务；经营进出口业务。

截至2013年4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220,985.64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51,032.38万元；2013年1-4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4,054.18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2,384.77万元。（未经审计）

（2）内蒙古盾安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4月29日，注册地址乌拉特后旗呼和温都尔乌兰哈哨，

注册资本3,000万元。该公司经营范围为：太阳能光伏发电，太阳能发电及利用项目的工程设计、施工、监理、

咨询、运营、维护。

截至2013年4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15,401.28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546.96万元；2013年1-4月

份，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0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295.35万元。（未经审计）

（3）甘肃盾安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12月9日，注册地址酒泉市金塔县红柳洼光电产业园区，

注册资本1,000万元。该公司经营范围为：太阳能光伏发电、光热发电、风光互补发电、热风发电、生物质能发

电、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工程设计、施工、监理咨询服务、运营、维护。

截至2013年4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969.50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968.41万元；2013年1-4月份，

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0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0万元。（未经审计）

（4）新疆伊吾盾安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月23日，注册地址哈密地区伊吾县振兴西路，注册

资本300万元。该公司经营范围为：太阳能光伏发电、光热发电、风光互补发电、热风发电、生物质能发电。太

阳能发电机利用项目的工程设计、施工、监理、咨询服务。

截至2013年4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301.34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300万元；2013年1-4月份，实

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0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0万元。（未经审计）

2、标的资产情况：

公司于2013年3月收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2013年第4次主席办公会议纪要，同意为内蒙古盾安光伏

科技有限公司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煤田城梁井田配置1.3亿吨煤炭资源，该煤炭资源的取得方式、取得

价格尚未最终明确。

四、交易安排及交易价款的定价及支付原则

1、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债权人以及相关利益方的事先同意。

2、交易价款的定价原则上依据经由双方共同聘请的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审计、评估后的目标股权和目

标资产净资产值，具体金额由双方协商一致约定。双方确定2013年4月30日为审计基准日和评估基准日。审

计机构、评估机构的费用由双方承担各半。

3、交易价款由盾安集团或/及指定第三方分期向公司支付，在目标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或者目

标资产办理转让完成日（以较迟日为准）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不少于百分之五十的价款，余款在第一期付款

后的12个月内支付完毕。

4、因目标股权和目标资产转让而发生的其他费用或税金，按中国有关法律规定办理。

5、从审计评估基准日起及之后，目标股权和目标资产的期间损益（包括但不限于可分配利润或实际发

生的亏损）均由盾安集团或/及指定第三方享有或承担。

五、债务、担保或者相关义务的安排

1、公司与盾安光伏科技、内蒙盾安电力、甘肃盾安电力、新疆盾安电力四家公司（以下合称"标的公司"）

之间的债权余额（2013年4月30日未经审计的债权余额为人民币1,315,261,796.98元）应当与交易价款的支付

同步清理，其中第一期支付不少于人民币4亿元，余款在第一期付款后的12个月内支付完毕，盾安集团承诺

通过股权融资、发行债券等方式确保在约定期限内履行付款义务。

2、在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且目标股权转让完成前，除继续保留对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担保至

该笔业务到期外（该笔担保至2013年4月30日未经审计金额为人民币24,999.00万元；最后一期到期日为2015

年4月10日），公司对标的公司的其它担保应当全部解除完毕。盾安集团或/及其指定第三方可以重新为标的

公司设定担保，同时，针对公司对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该笔担保，盾安集团同意向公司提供反担

保。

3、在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且目标股权转让完成前，公司因标的公司和标的资产向第三方设置的任何投

资、融资及其他义务均应全部解除。盾安集团或/及指定第三方应予以接受或获得相关利益方的同意。

六、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鉴于光伏行业整体不景气等因素，公司此次对光伏资产业务及其延伸权益的转让，有利于集中资源支

持可再生能源业务和制冷配件三代产品的发展，致力于主业的做精做强，实现公司资源的有效配置，提升公

司盈利能力，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

七、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目前签订的为框架性协议，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该资产转让事

宜的最新进展情况，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集中精力和优质资源支持新产业、新业务的发展，持续强化市场竞争力，符合公司

中长期的战略发展规划。 本次转让资产业务及延伸权益暨关联交易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转让资产业务及延伸权益暨关联交易事项。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3、公司签署的《光伏资产业务及延伸权益转让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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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第三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第三十四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材料于

2013年5月27日前以邮件、专人送达方式送至全体董事，会议于2013年5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

参加董事9名，实际参加董事9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经董事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会议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2013年1月3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90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7,790万股新股，相关公告详见2013年2月

19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际情况和非公开发行工作进度，公司决定在中国银行泸州市分行营业部、中国光大银行成都玉双路支行

分别开设一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上述两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用于存储、管理本次募集资金，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账后，与保荐机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分别签署《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予以公告。

特此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